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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制修订】

两项物流国家标准发布

2019 年 8 月 30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批

准发布<针叶树锯材>等 501 项国家标准和 6项国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2019 年第 10

号），正式发布了 501 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

和储存》（GB/T 24616-2019）和《托盘单元化物流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GB/T 37922-2019）

两项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将于 2020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GB/T 24616-2019）国家标准

为修订标准，标准代替了原《冷藏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GB/T 24616-2009）

和《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GB/T 24617-2009）两项国家标准。新

修订发布的国家标准以 GB/T 24616-2009 为主，整合了 GB/T 24617-2009 中对冷冻食

品的要求，与 GB/T 24616-2009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包括：（1）增加

了术语“冷冻食品”和“物流包装”术语，修改了原“冷藏食品”和“冷冻食品”的定

义，（2）在包装方面修改了“包装方案”如包装材料与包装尺寸的相关要求，增加了

包装方式、包装作业环境和作业器具等要求，（3）在运输方面，补充或增加了如温控

能力、实时监控设备要求等专用设备的要求，在运输作业方面增加了作业清洁、作业区

温度控制、作业装载原则、混装、装装码放、在途控制，以及记录的具体要求，（4）

在储存方面，修改了对冷库的管理要求，对入库、在库维护、出库等提出了补充要求，

（5）新增了全流程的信息追溯管理及要求。标准的制定对于进一步规范冷链物流服务，

提升物流企业服务水平，促进物流业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托盘单元化物流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GB/T 37922-2019）国家标准规定了托盘

单元化物流系统中常用的托盘集装单元、托盘、单元货物包装容器、装卸及搬运设备、

仓储货架、集装箱及运输车辆的要求。标准选取了 GB/T 2934 中首推的托盘平面尺寸为



2

1 200 mm×1 000 mm 托盘为一个集装单元的物流系统通用技术要求，其他托盘单元化

物流系统可参考使用。标准的制定旨在实现以托盘为集装单元的物流系统，在其堆码、

包装、装载、搬运、及仓储过程能够参照统一的规范进行，将托盘、运输包装器具、装

卸及搬运设备、仓储设备及设施、运输车辆与装备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单元化、模

块化、标准化的形式完成物流的高效运转，从而达到提高物流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增强物流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关于编报 2020 年物流国家（行业） 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

全国物流标委会各分技术委员会、工作组及有关单位：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标准化法要求，落实深化标准化改革任务及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求，准备编制 2020 年物

流国家（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范围

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物流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精神的要求，开展物流标准征集工作，标准项目涉及物流高质量发展、“一带一

路”战略发展、军民融合标准化发展、集装单元化发展、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农村

物流体系建设、物流新技术成果转化、物流安全、逆向物流，以及满足《消费品标准和

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 年）》中提出的重点领域的物流标准项目可优先立项。征

集范围如下：

（一）国家标准项目范围：

1、物流业基础类标准；

2、通用装备、通用物流技术类标准；

3、与政府监管相配套的管理或技术标准；

4、涉及多部门管理及利益关系协调的重要标准；

5、国际标准转化的重点物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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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标准项目范围：

1、与发改委业务管理相对口的服务、管理或技术类标准；

2、重要的专业类物流标准；

3、物流上下游接口类标准等。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依据第一条“申报项目范围”确定拟申报的标准项目类型。

（二）拟申报立项的国家（行业）标准项目要求做好前期的预研，并将预研情况在

《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栏中

进行详细说明。项目的预研情况说明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预研范围、主要目标、预研总体情况，提出项目解决的问题；

2、预研结论，以及与拟立项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相关性等；

3、拟立项的标准项目与已发布的国家（行业）标准的相关性。

（三）各单位应高度重视国家（行业）标准计划立项的申报工作，做好标准项目立项

的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评估。根据本行业本领域的需求，切实做好项目的征集、遴选

和申报工作。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

（一）申报单位请登录“物流标准制修订管理系统”进行申报（网址：

http://wlbz.chinawuliu.com.cn），初次申报的应先进行注册（申报单位应保留好注

册帐号与登录密码，以便今后系统的登录），并按系统说明的要求进行申报。申报截止

时间：2019 年 12 月 1日。

（二）秘书处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结果将于 2020 年 1 月初公布（请申报

单位在系统中查询结果）。初审通过的项目，由申报单位提交加盖公章的纸质《国家标

准项目建议书》或《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建议书》可通过系统进行打印）。

（三）秘书处将在 2020 年 2 月组织专家对初审通过的项目进行论证，专家论证通

http://wlbz.chinawuli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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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项目将正式报国家标准委或国家发改委申请立项。

四、联系及报送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双营路 9号亿达丽泽中心 311

邮 编：100073

联系人：衣 薇 （010）83775625

李红梅 （010）83775626

传 真：（010）83775636

E-mail:bzb1311@163.com

《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规范》行业标准【征集起草单位】

各有关单位：

由中物联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申报的《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规范》行业标

准已列入国家发改委《2019 年推荐性物流行业标准项目计划》（发改办经贸〔2019〕

852 号）文件，项目编号为：303-2019-010。本标准规定了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

过程中的基本要求、人员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管理制度要求、作业要求、风险控制要

求。适用于医学检验生物样本冷链物流运作管理。工作组讨论稿详见附件。

为顺利开展上述标准的制定工作，经研究决定，将邀请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医院终端、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临床检验中心、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生产流通、冷链

物流、设施设备企业等作为标准的起草单位，起草单位需按照标准起草计划完成相关标

准工作，主要工作为标准调研、起草、讨论、审查、报批等。

确定参加的企业需推荐一名起草人参加标准的制定工作，要求企业技术实力强，重

视标准化工作，积极参与标准起草各项工作，愿意承担开展标准化工作所需的资金、技

术和人力支持。起草人熟悉企业业务流程及技术，熟悉行业标准的制定等。起草小组的

单位及起草人将最终在发改委批准发布的行业标准前言中体现。标准发布后，将免费获

取所参与制订的正式标准，标准制修订后，将优先享有参与本标准修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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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参加《标准》编写的单位，请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前填写起草单位申请表，

具体参与方式以及申请表请联系秘书处人员获取。

联系人：宋林蔓，王晓晓，刘洋

手 机：15245392231，15911188972，18401600052

邮 箱：standard@cpl.org.cn

中国标准化改革进展顺利 强制性国家标准压缩至 2111 项

9 月 11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司长于欣丽 11 日介绍，2015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提出标准化改革六项措施。目前，各项

改革总体进展顺利，已经完成了强制性标准的整合精简，从原来的 3600 项压缩至 2111

项。

国新办 9 月 11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标准化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会上

有记者问：国家正在推进标准化工作改革，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标准更好地支

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请问目前改革进展如何？

于欣丽介绍，2015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提出标准

化改革六项措施。按照整体推进与分步实施相结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将标准化工作

的改革分成了三个阶段来推进。每两年作为一个阶段，2019 年至 2020 年作为第三阶段，

目标是基本建成结构合理、衔接配套、覆盖全面、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新型标准体系。

目前，各项改革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是完成了强制性标准的整合精简。按照“一个市场、一个底线、一个标准”这样

的改革目标，经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评估清理，原有的 11224 项强制性标准，包括强

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强制性地方标准，除了部分例外的领域(比如食品安

全、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强制性的行业标准和强制性的地方标准，都已经废止或者

转化为推荐性标准。强制性国家标准从原来的 3600 项压缩至 2111 项，强制性标准的体

系现在呈现出单项标准覆盖面宽，总体数量大幅减少这样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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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了推荐性标准集中复审。对 10 万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

标准以及计划项目进行了全面的集中复审，确定了需要废止的国家标准及计划 2355 项，

行业标准及计划 4886 项，地方标准及计划 5130 项，标准滞后和交叉重复矛盾的问题基

本得到了解决。

三是培育发展了一批团体标准。赋予团体标准法律地位，出台培育团体标准相关政

策，加强团体标准规范管理，团体标准从无到有。目前已有 2600 多家社会团体发布了

9700 多项团体标准，比如智慧交通、共享经济、养老服务等领域都诞生了团体标准，提

升了标准的供给能力，有效满足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发展的需求。

四是放开搞活了企业标准。全面取消企业标准的备案，建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

和领跑者制度。目前，已有 22 万多家企业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了 114 万多

项标准，涵盖了 195 万种产品，其中 119 个产品型号入围了第三方评估机构 2018 年企

业标准领跑者的名单，为消费者合理选择好产品提供了指引，为企业公平竞争营造了良

好环境。

五是推动开展地方标准化改革。根据新修订的标准化法的规定，赋予设区的市地方

标准制定权。原来只是在 31 个省市有制定地方标准的权力，现在增设所有设区的市标

准制定权。增强了地方标准供给与服务能力，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标准化工作协调推

进机制。国务院批准了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山西等 5省开展地方标准化综合改革

试点，各地方在新旧动能转化、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及城市建设管理等多领域大力开展良好标准化实践，获得了积极

的成效。

于欣丽表示，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积极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狠抓改革措施的

落地，确保到 2020 年底前完成改革方案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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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动态】

部分标准化战略相关研究项目验收会在京召开

9 月 6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标准技术司在京组织召开标准化战略相关研究

项目验收会。原国务院参事、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纲等 8位专家参加会

议。

此次验收的“标准化与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标准化发展规律研究”“信

息通信领域标准化战略情况研究”等 5个项目，主要围绕支撑“中国标准 2035”项目、

健全国家标准化管理相关政策措施开展研究。在听取各项目组研究完成情况汇报后，与

会专家对项目研究成果、经费执行情况等进行了质询，形成了验收意见，就研究报告修

改完善、后续研究开展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建议。按照专家意见，各项目组将尽快修改完

善研究报告，梳理提炼研究成果，并配合做好与“中国标准 2035”项目相关研究的衔接

和支撑工作。

《医药物流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团标申请立项

2019 年 9 月 2 日，“2019 年第三季度第二次物流团体标准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开，中物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中物联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崔忠付出席并主持会议。

2018 年，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医药物流在供应链中的价值逐步突出，而医

药物流人才相对紧缺，培养现代物流经营管理的行业人才是当务之急。为了完善医药物

流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医药行业物流人才发展，满足行业对专业人才、复合型人

才和中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中物联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申报了《医药物流从业人员能力

要求》团体标准，并在此次会议上申请立项。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该项标准起草组代表，其人力资源部部长刘凯向各

位评审专家介绍了标准的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本标准是基于素质模型对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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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物流从业人员岗位胜任力框架，主要将人才分为：物流员级、助理级、中级、以及

高级，又根据岗位胜任力框架，细分了各级从业人员标准能力要求。

评审专家对于此项标准的制定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立项评审结果将于后期公布，大

家敬请关注。

天津市物流标准化试点建设成效显著

一是物流降本增效取得阶段性成果。天津市标准化托盘租赁使用量由 48万盘增加至

80 万盘，增长 67%；物流周转箱应用增加至 4700 余万箱，配送金额超过 44.3 亿元。带

板运输量由 2014 年的不足 30万次，提升至 320 万次。通过标准化托盘带板运输、仓储，

备货效率提升 50%以上，车辆周转率提升 1倍以上，库存周转成本降低 35%、货损率低于

1%。二是托盘循环共用网络初步形成。在试点政策的推动下，以集保、招商路凯为代表

的大型托盘运营服务企业在天津市投资建设服务网路，已经形成以市区为重点，以商贸

物流重要节点区为依托的全国托盘循环共用主干网络。三是设施设备衔接更加顺畅。随

着在商贸连锁、电商物流、快消品生产、商贸批发、第三方物流五大行业广泛推广符合

国家标准（GB/T2934-2007）要求的 1.2m×1.0m 托盘（含周转箱），物流企业逐步加大

叉车、货架、月台、运输车辆等的设施设备标准化改造力度，据初步统计，物流链上下

游设施设备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提升物流系统的无缝衔接、高效协同，物流系统交接

的运作效率提高 30%以上，物流作业流程、商业交接流程、服务流程标准化明显改观。

四是市场主体标准意识大幅提升。雀巢矿泉水、天津宝洁、中粮佳悦等试点企业结合国

标、行标，制定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快消品物流标准体系。新创包装、中集物流等托盘

生产企业积极参与多项托盘相关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推广国家标准应用，促进托盘相关

国家标准体系的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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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国家发改委 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

设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2019﹞1475 号），共有 23 个物流枢纽入选 2019 年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名单（附后），其中东部地区 10个（天津、上海、南京、金华（义乌）、

临沂、广州、宁波—舟山、厦门、青岛、深圳）、中部地区 5个（太原、赣州、郑州、

宜昌、长沙）、西部地区 7个（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西安、兰州、

乌鲁木齐）、东北地区 1个（营口），涵盖陆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

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 6种类型，区域、类型分布相对均衡，有利于支撑“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实施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召开现场会、推动建立国家物流枢纽

联盟等方式，加强国家物流枢纽间的业务对接、标准协调和信息互联，加快构建联通内

外、交织成网、高效便捷的“通道+枢纽+网络”物流运作体系，推动形成国家物流枢纽

网络框架和基础支撑，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抓紧统筹做好 2020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

2019 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所在地 国家物流枢纽名称

天津市 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山西省 太原陆港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陆港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

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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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营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上海市 上海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江苏省 南京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浙江省 金华（义乌）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江西省 赣州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山东省 临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河南省 郑州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湖北省 宜昌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湖南省 长沙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广东省 广州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重庆市 重庆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四川省 成都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陕西省 西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甘肃省 兰州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乌鲁木齐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宁波市、

舟山市
宁波—舟山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厦门市 厦门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青岛市 青岛生产服务型（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深圳市 深圳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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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知识产权局），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

研究院，本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发：区域物流产业联盟、广东省物流产业标准化联盟、新能源电动船产业标准化联盟成员，广东

省物流行业协会会员、专业委员会、服务中心、物流研究院，本委员会肇庆市物流标准化产

学研基地（推广中心）、东莞市智能物流标准化实验基地（研发中心）、全体委员、观察员、

工作小组。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 2019年09月16日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黄晓鹏15521247798；余华容18023496236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南697号金钟大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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